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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
第13.17條作出披露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八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規管本
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到期的13.8%優先票據（「債券」）的契約（「契約」）。除另有定義
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17條作出披露

根據契約，母公司擔保人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向滙豐（作為債券持有人的
代理）提供額外430,52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10.58%）
作為擔保債券項下義務之抵押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母公司擔保人已合共提供其所持1,230,52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相
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額30.24%），作為債券之抵押。

承董事會命
寶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許健康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健康先生、許華芳先生、肖清平先生、施思妮女士
及劉曉蘭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許華芬女士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偉峰先生、
梅建平先生及聶梅生女士。


